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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法制、國際經貿法律、經建行政 

科 目：商事法 

 

一、A 股份有限公司為經營半導體產業之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乙為自然人並當選為 A 公

司之董事，B 股份有限公司亦為經營同類半導體產業之公司（以下簡稱 B 公司），C 股份有

限公司則為經營生技醫療業之公司（以下簡稱 C 公司），試問：  

 A 公司之董事乙可否擔任 B 公司或 C 公司之總經理，在符合何種條件與程序始得擔任？  

若 A 公司同時持有 B 公司及 C 公司 100%之股份，A 公司之董事乙可否擔任 B 公司或 C 

公司之總經理？ 

【擬答】： 

 A 公司之董事乙可否擔任 B公司或 C公司之總經理析述如下： 

 A 公司董事乙擔任 B公司總經理之條件與程序： 

董事在忠實義務下，其競業行為應於股東會中說明並取得股東會同意： 

按觀公司法第二百零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可知，董事在忠實義務

下，其競業行為應於股東會中說明並取得股東會同意。 

且股份有限公司對於經理人之選任，應依公§29I 第三款應由董事會普通決議為之，

蓋董事會對於業務之執行知之甚稔。 

又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經理人‥‥不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類之業務，但經董事

或執行業務之股東過半數同意者，不在此限。」，故公司經理人除了負有兼職禁止

義務(公§32 前段)外，亦負有競業禁止義務(公§32 後段)，應經公司董事會普通決議

同意後為之。 

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欲兼任另一同類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經理時，應分別經原

公司股東會及所兼任經理公司之董事會之同意。(參照經濟部 66.8.29 經商字第

25392 號) 

查本件 A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乙欲擔任 B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時，除了應滿足公§29II

應在國內有住居所之積極資格與公§30 之消極資格外，尚應符合下列程序： 

乙依公§209I 應先於 A公司股東會中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乙後應依公§29I 第三款取得 B公司董事會普通決議通過，選任其為公司經理人。 

最後乙應再依公§32 但書準用公§29I 董事會普通決議方式，對於其競業行為取得許

可。 

 A 公司董事乙擔任 C公司總經理之條件與程序： 

 A、C 公司間並無同類型業務，並無利益衝突之問題，故公§209I 與公§32 並無適用餘

地。 

故本件 A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乙欲擔任 C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時，除了應滿足公§29II

應在國內有住居所之積極資格與公§30 之消極資格外，應經 C公司依公§29I 第三款董

事會普通決議通過選任乙為經理人。 

 A 公司同時持有 B公司及 C公司 100％之股份，A公司之董事乙仍可擔任 B公司與 C公司之

總經理 

控制與從屬公司下董事兼充經理人，依實務見解不構成競業行為：  

按公司法第 32 條、第 209 條第 1 項之立法理由係為避免董事或經理人之利益與公司

之利益產生衝突，導致董事或經理人未忠實履行自己的職責，另行經營同類業務，進

而損及公司的利益。 

惟若董事兼任經營同類業務之他公司董事或經理人，而該二公司為百分之百母子關係

時，在法律上雖為二獨立法人格公司，但在經濟意義上實為一體，二者之間並無利益

衝突可言。故應認為於此情形下之董事或經理人兼充，並不構成公司法第 3 2 條、第 

209  條競業行為。(參照經濟部 101.10.11 經商字第 101024358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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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件 A公司同時持有 B公司及 C公司 100%之股份，又 A 與 B、C 公司於法律上雖各具

不同獨立法人格，似有競業禁止之適用，然依前述實務見解，控制與從屬公司於經濟上

屬同一實體，兩者間並無利益衝突可言，故 A公司之董事乙可擔任 B公司或 C公司之總

經理。 

 

二、甲為支付房租，簽發支票一張給房東乙，乙要求須有保證人始肯接受，甲拜託友人 A 在支票

背面簽名為連帶保證人後交付與乙。試問：  

支票不獲付款時，乙可否主張 A 應負票據的保證責任？ 

乙怠於為付款的提示，致該支票的時效業已完成，乙得向甲為何種請求？ 

設支票係甲於五月一日簽發，票載發票日為七月一日，乙可否於六月一日提示付款？ 

【擬答】： 

乙無法主張 A負票據的保證責任： 

按支票性質上為「支付證券」，不具有「信用功能」，故支票本質上並不適用保證制

度，觀票§144 並未準用匯票保證制度即知。 

然若於行為人若於支票上記載「保證」字樣時，究應負擔背書責任抑或民法上保證責

任，學說與實務容有爭議： 

實務(50 台上 1372 例)認為，應僅生民法上保證之效力： 

支票無準用保證之規定，該保證記載依票§12 不生票據法上之效力，惟並非絕對不生

通常法律之效力，故仍有民法上保證規定之適用。 

實務(52 台上 2286 例)另有認為，僅生背書之效力： 

支票雖無適用票據保證，惟形式上合於背書之規定，依實務 63 年第六次民事庭決議，

仍不解免背書人之責任。 

然有學者認為，背書與保證之法律效果意思互斥，自不應將一行為切割成二行為，而

分別依不同規定而異其法效， 故考量當事人真意乃為他人保證之意思，故應認為該項

記載依票§12 不生效力後，而適用民法上保證之規定，換言之，僅發生民法上保證之

效力。 

查本件 A於支票背面簽名為連帶保證，依前述學者見解可知，A的真意在於保證，故該

保證之記載因支票不適用票據保證之規定，依票§12 不生效力，而應改適用民法上保證

之規定，而不宜將一行為切割成二行為而異其法效，轉而適用票據背書之效力。 

乙依票§132 與§134 之規定，得向甲主張追索權： 

按支票發票人僅為償還義務人，惟為加重支票發票人責任，縱未遵期提示，發票人仍不

免其追索責任： 

支票發票人究竟為償還義務人或主債務人，學說容有爭議，然觀票§126 支票發票人僅

負「擔保」票據支付可知，發票人僅負追索責任。 

又因支票並無主債務人，故加重支票發票人之責，縱未完成票據保全(票§132)或怠於

提示(票§134)，發票人仍負追索責任。 

查本件乙怠於為付款提示，導致票據保全未完成，惟因票據法加重支票發票人責任，故

依票§132 與§134 之規定，執票人乙仍得對支票發票人甲行使追索權。 

乙不得於六月一日提示付款： 

遠期支票之容許性： 

按支票本質為支付證券，原則上無信用功能，故無到期日之設計，以發票日作為提示

期間之起點計算。 

惟實務(67 年第六次民事庭決議)認為票載發票日僅係 票據權利行使之限制，且觀票§

128II 亦明文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不得為付款之提示可知，票據法係容許

「遠期支票」之記載。 

查本件實際發票日雖為五月一日，然票據行為依實務即通說見解乃採單獨行為發行說，

故票據權利於五月一日即完成。 

又票載發票日依前述實務見解與票§128II 之規定，僅用於限制執票人票據權利之行使，

故執票人乙於六月一日提示付款係在票載發票日之前，故乙不得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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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以其所有之房屋向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保險金額約定為新臺幣（以下同）1500 萬元，

保險契約有效期間該屋發生火災，經估算損失發生當時該屋之實際價值（不含基地）為 2500 

萬元，損失金額為 1000 萬元，試就下列二種情況，分別說明保險公司應向何人理賠多少金

額？  

該火災保險單含有「60%共保條款」（未含「抵押權人條款」）。  

該保險單含有「抵押權人條款」（未含「60%共保條款」），且該被保險房屋於火災發生時

甲尚有向銀行抵押借款 500 萬元未清償。  

【擬答】： 

保險公司應理賠 1000 萬元給甲： 

按「共保條款」依保§48I 係指保險人得約定保險標的物之一部分，應由要保人自行負擔

由危險而生之損失，其意在促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之保管，盡較大之注意

義務，以防範危險之發生。 

又共保條款的意義在於，若保險金額與標的價值達到共保條款約定的百分比，則在保險

金額內之損失，保險公司皆以足額投保方式理賠，不受比例分攤之限制。而目前住宅火

災險多約定「60%共保條款」1，蓋建材日益改良，房屋全損之機率日益降低，要保人主

觀上不樂意足額投保，保險人理賠時亦堅持不足額分擔，往往造成排斥感而降低投保意

願，為緩和此種衝突，而有 60％共保條款之設計。。 

本件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價值為 2500 萬元，依 60%共保條款之約定，本件保險金額 1500

萬元已達 2500 萬元的 60%，故保險公司皆以足額投保方式理賠，不受比例分攤之限制，

換言之，本件保險公司應理賠損失金額 1000 萬元。 

保險公司應給付保險金 1000 萬元給甲，無庸給抵押權人銀行： 

本件係存有抵押權人之情形，而有當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之情形時，抵押權人是否得對

該筆保險金享有權利質權之爭議，換言之，保險金是否為抵押物毀損或滅失時之代位

物？ 

肯定保險金為代位物之學者認為： 

民法第 881 條就此未設有任何限制，無論依法取得或依約取得，均無不可 

抵押權本質為價值權，基於「價額代物」的法理； 

基於「損益同歸」的法理，抵押權人既就抵押物的滅失負擔其危險，自得就其滅失

所得的保險金，享受其利益 

所有人與抵押權人的保險利益為「競合利益」，所有人雖基於自己的利益而投保，

但不妨同時認為也 係基於抵押權人的利益而投保 

德國與瑞士立法例均特別規定保險金為抵押權效力所及 

否定保險金為代位物之學者則認為： 

保險金非賠償金 

保險金並非擔保物滅失當然發生的利益，保險金乃保險費的對價，非該標的物的對

價 

抵押權人對標的物有保險利益，本得自行投保以保自己利益 

肯定說主張的互相競爭性保險利益是為避免所有人就抵押物的價值全額投保，得受

領全額的給付而生不當得利；實則抵押人雖受領全額的給付， 但所有人對抵押權人

的債權不因而消滅，故所有人無不當得利 

德國的火災保險為強制規定，與我國不同 

                         
1共保條款是一項幫助被保險人一方面評估自身風險，一方面控制保險費預算的設計，對一個公司而言，如果自信災
害防阻工作妥善，建築物防災措施均經得起重大天然災害的衝擊，可以考慮用共保條款降低保險單上保險金額，對較
易發生的部份損失仍由保險公司全額負擔。 
因為保險標的物發生全損的事故發生的可能性較低，所以被保險人才敢於用 60%共保條款節省部份保險費，但是從保
險公司的觀點而言，用了共保條款降低了保險金額，並沒有相對的降 低他們在事故發生之後賠償金額與機率，因為
大多數的損失金額在使用共保條款降低的保險金額之內，保險公司仍然必須全額賠償這些比較小的損失。因此保險公
司對共保條款下的保險費率會略作提高，使自身最後收到的保險費不會因為共保條款降低的保險金額，做等比例的降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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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採肯定說，被保險人將蒙「抵押物滅失」及「保險金喪失」雙重之損失 

實務(最高法院 76 年度台上字第 726 號裁判)2 係採取肯定說： 

保險金既為賠償金之一種，而民法上述規定所稱之賠償金，並未設有任何限制，無

論其係依法律規定取得，或依契約取得，均不失其為賠償金之性質，故保險金解釋

上應包括在內。 

賠償金既為抵押權效力所及，抵押權人自得就該項賠償金行使權利 

本文認為保險金得否由銀行代為受領，乃程序上之問題： 

按保險金的本質乃保險契約下保險費的對價給付，顯然與民§881「損害賠償」的本質

不同，故保險金應非代位物而無民§881 的適用。 

然而債務人之財產為全體債權人之總擔保，此對價的取得即應歸抵押人之全體債權人

共享，故本文認為保險契約本來就應該由抵押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金，然而抵押人

對抵押權人所應負的債務仍然存在，所以抵押權人仍得就抵押人取得之保險金受償。 

 

四、海事優先權所擔保之債權、船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建造船舶留置權所擔保之債權、修繕

船舶留置權所擔保之債權、動產留置權所擔保之債權及無擔保債權，彼此間之優先順位如何

排序？理由何在？ 

【擬答】： 

本件優先順序排序如下： 

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修繕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建造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動產

留置權所擔保之債權→船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無擔保債權 

理由析述如下： 

觀海商§24II 與海§25 可知，海事優先權位次在建造船舶或修繕船舶所生之留置權之前，

而該留置權在船舶抵押權之前。且海§25 就建造船舶或修繕船舶所生之留置權雖無順序

先後之分，然因留置權原則上以「債權人占有」為成立要件，邏輯上應先建造船舶後始

有修繕船舶之可能，故位序分別是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修繕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

→建造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船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 

又動產留置權與船舶抵押權之順序，海商法雖未明文規定，然參照民法§932-1 條文之增

訂，雖然物權優先效力應以其成立之先後順序定之，惟留置權人占有留置物系在債權發

生之前，故在善意情形時，應獲較周延之保障，故如留置權人為善意時，其留置權優先

於其他物權，如抵押權。 

又本件尚有「無擔保之債權」，依有擔保債權優先於普通債權之效力，該無擔保債權之

位次應劣後於本件所有具擔保物權之債權。 

故本件順序位次分別是： 

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修繕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建造船舶留置權擔保之債權→動

產留置權所擔保之債權→船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無擔保債權 

                         
2 「保險金之受益人，一經指定即生取得受益人地位之效力，無須受益人對保險人 另為受益之意思表示，蓋保險契
約之受益人地位，與民法第 269 條所定利他契約之第三人，不盡相同。又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受益人對於保險人之保
險金債權，即確定地取得，自非要保人所得任意變更或撤銷。其次，抵押物雖滅失，然有確實之賠償義務人者，依照
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該抵押權即存於得受之賠償金之上， 而不失其存在，此即所謂抵押權之代物擔保性，（上述
規定為海商法第 5條動產擔保交易法第 3條所準用）。又保險金既為賠償金之一種，而民法上述規定所稱之賠償金，
並未設有任何限制，無論其係依法律規定取得，或依契約取得，均不失其為賠償金之性質，故保險金解釋上應包括在
內。賠償金既為抵押權效力所及，抵押權人自得就該項賠償金行使權利，是以抵押權人得逕向賠償義務人請求給付，
賠償義務人則有對抵押權人給付之義務。」 

 


